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及「公務員服務法」宣導測驗題目
·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、公務員服務法、公務倫理守則（草案）已登載於本家公告專欄，請自行前往參閱。凡本家公務員工請務必詳細閱讀上述法規並遵守，避免誤觸法律。※

1. （）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有關正常社交禮俗標準：係指一般人社交往來，市價不超過新臺幣三千元者。但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一萬元為限。

2. （）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，以公共利益為依歸，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方法、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。
3. （）公務員不得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。

4. （）接續上題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之：如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；或對本機關（構）內多數人為餽贈，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一千元以下。

5. （）公務員遇有受贈財物情事，應依下列程序處理：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，除前點但書規定之情形外，應予拒絕或退還，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；無法退還時，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，交政風機構處理。

6. （）下列情形推定為公務員之受贈財物：以公務員配偶、直系血親、同財共居家屬之名義收受者。或藉由第三人收受後轉交公務員本人或前款之人者。

7. （）公務員應儘量避免金錢借貸、邀集或參與合會、擔任財物或身分之保證人。如確有必要者，應知會政風機構。
8. （）公務員不得兼任私營商業之經理、董事長或相同職務。
9. （）公務員不得經營投機事業。
10. （）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及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業務，為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及第14條所規定。
